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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引进国外先进管理经验、技术和资金，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步伐，改善上市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提高国际竞争力，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证券市场健

康发展，经国务院同意，现就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问题通知如下： 

 

  一、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防止国有资

产流失，保持社会稳定； 

  （二）符合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和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促进国有资本

优化配置和公平竞争； 

  （三）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维护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四）吸引中长期投资，防止短期炒作，维护证券市场秩序。 

 

  二、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应当符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

录》的要求。凡禁止外商投资的，其国有股和法人股不得向外商转让；必须由中

方控股或相对控股的，转让后应保持中方控股或相对控股地位。 

 

  三、受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的外商，应当具有较强的经营管理能力和

资金实力、较好的财务状况和信誉，具有改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和促进上市公司

持续发展的能力。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原则上采取公开竞价方

式。 

 

  四、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涉及产业政策和企业改组的，由

国家经贸委负责审核；涉及国有股权管理的，由财政部负责审核；重大事项报国

务院批准。 

  向外商转让国有股和法人股必须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收购、信息披

露等规定。 

  任何地方、部门不得擅自批准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 

 

  五、转让当事人应当凭国家经贸委、财政部的转让核准文件、外商付款凭证

等，依法向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股权过户登记手续，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

股东变更登记手续。转让价款支付完毕之前，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和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不得办理过户和变更登记手续。 

 

  六、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转让当事人应当在股权过户前到

外汇管理部门进行外资外汇登记；涉及外商股权再转让的，应当在股权过户前到

外汇管理部门变更外资外汇登记。 

 

  七、外商应当以自由兑换货币支付转让价款。已在中国境内投资的外商，经



外汇管理部门审核后，也可用投资所得人民币利润支付。外商在付清全部转让价

款十二个月后，可再转让其所购股份。 

 

  八、转让国有股和法人股的外汇收入，转让方应当在规定期限内，凭转让核

准文件报外汇管理部门批准后结汇。 

  外商受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后，从上市公司分得的净利润、股权再转

让获得的收入、上市公司终止清算后分得的资金，经外汇管理部门审核后，可以

依法购汇汇往境外。 

 

  九、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向外商转让后，上市公司仍然执行原有关政策，

不享受外商投资企业待遇。 

  转让国有股的收入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置和使用。 

 

  十、向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投资者转让上市公司

国有股和法人股，适用本通知规定。 

 

 


